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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询比公告

为更好地择优选取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5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建设项目

装修工程（制浆、涂布车间改建工程）项目设计服务单位，现就项目设计服务进行公开

询比，在报名并符合要求的企业内选取一家承办单位，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人报名

参加。

一、项目概况

1.询比项目名称： 2.5 亿瓦时动力锂电池建设项目装修工程（制浆、涂布车间改建

工程）项目设计服务 。

2.建设地点：肇庆市端州区三榕东路 3号。

3.项目概况：项目改建总建筑面积约 10133 平方米，主要为制浆、涂布车间通过改

建钢结构雨棚及外墙使车间达到生产管控所需要的湿度、温度要求，并完善配套机电设

施等配套工程。

4.项目估算总投资：1200 万。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

二、设计服务内容及质量

1、设计类别：所需设计服务的具体类型为车间改建主体建筑、结构及配套机电设计；

2、设计内容及要求​

2.1、对原有厂房车间进行钢结构改建设计；

2.2、含基础、楼地面、隔墙、屋面、消防机电等；

3、设计成果交付形式：需提供电子版设计文件。

三、服务要求

1.服务期：确定设计服务机构之日起，至本项目所有项目验收手续完毕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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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内容：

2.1 服务团队：请明确参与本项目的核心设计团队成员（设计师、设计总监等），

提供成员姓名、从业年限、过往类似项目经验及代表作品简介。

2.2 沟通与反馈机制：项目合作期间，需建立定期沟通机制，每周至少 1次沟通会

议，及时反馈设计进展；对于我方提出的设计修改意见，需在 2个工作日内给出修改方

案并进行调整，直至设计成果满足我方需求。

2.3 知识产权：项目所有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包括著作权、使用权等）在我方支

付全部服务费用后，归我方独家所有；贵单位不得擅自使用、复制、传播该设计成果，

也不得将其用于其他项目或转让给第三方。

2.4 保密要求：贵单位需对项目过程中接触到的我方商业信息（如项目计划、产品

信息、客户数据等）及设计方案严格保密，未经我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

保密义务在本询价函有效期内及项目结束后 2 年内持续有效。

三、报价人资格要求

1.报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市场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业

执照或各级登记管理机关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按国家法律经营。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四、报价及结算方式

1.最高报价限价（含税价）：人民币（小写） 192400.00 元（大写：壹拾玖万贰

仟肆佰元）。报价总金额未超过本项目最高报价限价，且为唯一固定报价。

2.报价要求：报价人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 299 号），结合企业自身及项目情况自行报价，服务费报价

超过最高报价限价将按无效报价处理。

3.设计服务费用支付及结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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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计服务费用的支付：

付款方式及付款周期：合同签订后支付 30% 预付款，设计成果初稿确认后支付 40%

进度款，设计成果最终验收合格后支付 30% 尾款，我方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协商确定。

五、报价文件的递交时间和递交地点：

由报价意向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手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身份

证原件在2025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30—11:30 递交至 肇庆市端州区三榕东路3号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首层会议室 ，逾期恕不受理。

六、该项目采用合理低价法，以最低价的投标报价来确认中标单位。

七、询比人不承担报价人参加本次报价活动所发生的任何费用。询比人因故取消或中止

询比活动，报价人无条件服从，因报价活动产生的费用报价人自行负责。

八、询比单位对公告及询比文件有最终解释权。

九、报价资料

1.企业营业执照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2.法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原件；

3.报价函（附件一）。

十、联系方式：

询比单位：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邓小姐

联系电话： 0758-2870355

询比单位 ： 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1 月 11 日



附件一

报价函

致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经考察现场和认真研究该项目询比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后，我单位愿按本表中所填写的

投标金额和工期或根据招标文件的约定所修正、核实并确定的另一金额和工期承包设计任务。

在投标有效期内，我单位所编制的投标文件始终对我单位具有约束力，我单位随时接受

中标。

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我单位递交的投标文件和贵单位的招标文件、其他相关文件

以及成交通知书将构成约束我们双方行为的合同之一。

我单位保证将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招标文件的约定开展投标活动。如有

违反，我单位愿意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附表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投标总价

大写： 元

小写： 元

项目负责人 姓名：


